
苏州弘化社慈善基金会采购审批管理制度

第一 目的： 为了加强对本基金会采购业务的管理，规范采购行为，

降低费用，规范社的采购审批工作，提高采购效率，根据本基金会具

体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 适用范围：本制度所称的采购，是指基金会在固定资产、低值

易耗品、材料物资（慈善项目）、办公用品、各项活动所需物品等方

面的采购行为。

第三 采购作业职责：

(一)采购的职责

1.建立科学的采购体系、提高采购质量、保证供应及时率，建立采购

信息平台，签订有效采购合同,规避采购风险。

2.收集市场商品供求信息，建立信息库，扩大供应源，分析商品价格

走势，确保采到质优价廉的商品。

3.对大宗物资的采购实行招标，对其他物资进行询价、比价采购。

4.对大额、重要的采购项目，负责与供货方签订采购合同。

5.严格按照请购组需求的时间、数量和质量进行物资采购，满足需要。

6.保证采购所取得的票据真实、及时、合法。

7.负责整理与采购相关的文件，并进行整理归档。

8.办公用品的采购及发放。

（二）请购职责及验收审核：



1.制订采购计划，保证采购计划的合理性、准确性，按时上报。

2.请购部门对所采购的物资与请购单上的要求是否相符。如物资的质

量、规格、数量等，并填写验收单。

3.验收单由请购部门填写，一式三份。一份由请购部门留存；一份给

采购人员留存；一份由请购部门交财务部。

4.验收部门如发现商品的质量、规格、技术性能等与请购要求不符，

应拒绝签字并通知采购部门办理退货；如数量短缺的应要求补足。

第四 财务部的审核职责：

1.审核采购计划，把握资金总体投向。

2.审核《请购单》，确保采购按计划进行。

3.按规定办理结算付款手续。

4.按规定办理财务报销手续。

第五 采购作业需明确各不相容岗位职责分离的原则，以达成有效的

采购制约与监督：

1．请购与审批岗位分离。

2. 供应商选择与审批岗位分离。

3．采购合同或协议的拟定与审核、审批岗位分离。

4．采购、验收与记录岗位分离。

5．付款申请、审批与执行岗位分离。

第六 审批程序：

（一） 采购申请审批

1. 请购部门根据所需物资制定计划，逐级审批，最终上报社理事长。



2. 经社理事长同意后，填写《请购单》，《请购单》必须由请购部门

填写，组长签字后，上报理事长签字同意后方可执行。

第七 审批工作原则：

1．采购申请按权限规定，逐级审批，理事长行使最后审批权。

2．审批内容主要是确定是否应采购、按什么标准采购以及采购的数

量、质量。

3．审批的经济性原则是指在满足社需求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减少开

支。

第八 对预算外请购单的审批，除执行以上审批手续外，一律报社理

事长审批

第九 购买物品审核的程序：

（一） 对社经常性所需物资，应当进行常年性的动态询价。

（二）对非经常性所需物资，操作方法见第十三条授权管理。

（三）采购价格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开发票价格；

2.运杂费价格；

3.安装调试价格；

第十条 采购信息档案的管理：

（一）凡是社采购的物资，应按适当的标准详细登记采购明细账，注

明所购商品的时间、数量、单价、金额、规格、型号、备注等内容。

（二）建立质量台账，对使用部门反馈不合格品进行登记。

（三）将采购合同、标书、产品说明书、保修书等相关文件归档管理。



（四）将采购计划表、请购单统一归档管理。


